关于开展违规兼职清理工作的通知

（人事处）

各学院、部处，全体教职工：
  为深化“清廉学校”建设，根据上级《关于在全省公办高校开展“一清理、两专项”工作的方案》文件精神和学校相关整治实施方案，经学校研究决定，现就教职工违规兼职清理的相关工作通知下：

一、组织宣传教育

各学院、部处要根据专项工作整治的统一要求，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切实履行“一岗双责”职责，将专项工作的目标、重点任务、违规兼职的范围和相关政策处理等通知到各教职员工。
二、全面摸排教职工兼职情况

（一）个人兼职申报。每一位教职工应主动自觉申报校外兼职情况（填写附表一），没有兼职的教职工要实行零申报。
（二）排查违规兼职情况。
违规兼职的主要情形有：
1.教职工兼职存在未依规报批，或者明显影响本职工作情况；
2.专业技术人员存在兼职或者在职创办企业未依规申请、报批、公示，或者明显影响本职工作情况；
3.专业技术人员存在离岗创新创业未书面申请、未订立离岗协议、违反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管理相关规定；
4.来校兼职的“创新型岗位”“流动岗位”及其人员，存在未经规定程序设立和聘用情况；
5.校医院医生存在多点执业未依规报告报备，或者明显影响本职工作情况；
6.兼职人员存在违纪违法情况等问题。
其中，“来校兼职的‘创新型岗位’‘流动岗位’及其人员，存在未经规定程序设立和聘用情况”学校聘任的由人事处统一排查，各学院、部处只要统计排查自聘人员即可。
三、相关要求和材料上报

（一）中层干部按组织部要求申报填写；后勤集团的非编教职工由后勤集团自主制定违规兼职整治方案；其他教职工按个人身份隶属关系由各学院、二级部处单位按本通知的要求执行。
（二）各学院、部处在教职工自主申报的基础上，对照上级文件精神和学校要求，在全面掌握教职工兼职情况基础上，认真分析排查存在的问题，对没有报批公示的及时补办申请、报批与公示手续；对明显影响本职工作、违反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管理相关规定要及时清理；对兼职人员的违纪违法行为要及时按报告并依法依规处理。
（三）各学院、部处结合本单位教职工兼职、违规兼职及其处理情况和意见建议等形成一份书面分析报告和兼职情况汇总表（参见附表二、附表三）。
（四）请各学院、二级单位与2021年6月30日前将分析报告和附表二、附表三的书面材料和电子版材料一起上报人事处。

联系人：高攀峰  电话：86915032  

邮箱：gpf@hdu.edu.cn
附件：1.教职工兼职情况申报表
2.学院、部处教职工兼职情况汇总表

3.外校人员在校兼职情况统计表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人事处
2021年6月11日
附件1

教职工兼职情况申报表

	序号
	工号
	姓名
	职务职称
	人员类型
	兼职单位
	兼职职务
	是否领取报酬
	是否已经审批
	是否明显影响学校本职工作

	
	
	
	
	
	
	
	
	没有审批
	学院、二级单位审批
	学校审批
	

	兼职1
	　
	　
	　
	　
	　
	　
	　
	　
	　
	　
	　

	兼职2
	　
	　
	　
	　
	　
	　
	　
	　
	　
	　
	　

	兼职3
	　
	　
	　
	　
	　
	　
	　
	　
	　
	　
	　

	…
	　
	　
	　
	　
	　
	　
	　
	　
	　
	　
	　

	…
	　
	　
	　
	　
	　
	　
	　
	　
	　
	　
	　


注：1.人员类型分为专任教师、专职科研、管理人员、辅导员、实验人员、工勤人员、非编人员。 

    2.本表为本校教职员工填写，有多个兼职的要分条填写。没有兼职情况教职工要实行零申报。

申报人签名：                                                         填报日期：   
附件2

学院、部处教职工兼职情况汇总表

学院、二级单位（盖章）

	序号
	工号
	姓名
	职务职称
	人员类型
	兼职单位
	兼职职务
	是否领取报酬
	是否已经审批
	是否属于违规兼职
	整改意见

	
	
	
	
	
	
	
	
	没有审批
	学院、二级单位审批
	学校审批
	
	

	1
	　
	　
	　
	　
	　
	　
	　
	　
	　
	　
	　
	　

	2
	　
	　
	　
	　
	　
	　
	　
	　
	　
	　
	　
	　

	3
	　
	　
	　
	　
	　
	　
	　
	　
	　
	　
	　
	　

	…
	　
	　
	　
	　
	　
	　
	　
	　
	　
	　
	　
	　

	…
	　
	　
	　
	　
	　
	　
	　
	　
	　
	　
	　
	　


注：1.人员类型分为专任教师、专职科研、管理人员、辅导员、实验人员、工勤人员、非编人员。 

    2.本表为本校教职员工填写，有多个兼职的要分条填写。没有兼职情况教职工要实行零申报。

经办人：                                   负责人签字：                          填报日期：   
附件3

外校人员在校兼职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盖章）：
	序号
	姓名
	人员类型
	原单位
	原职务职称
	校内聘任岗位
	是否已经审批
	是否需要纳入清理任务
	备注

	
	
	
	
	
	学校聘
	二级单位聘
	没有审批
	学院、二级单位审批
	学校审批
	
	

	1
	　
	　
	　
	　
	　
	
	　
	　
	　
	　
	　

	2
	　
	　
	　
	　
	　
	
	　
	　
	　
	　
	　

	3
	　
	　
	　
	　
	　
	
	　
	　
	　
	　
	　

	4
	　
	　
	　
	　
	　
	
	　
	　
	　
	　
	　

	5
	　
	　
	　
	　
	　
	
	　
	　
	　
	　
	　


注：1.人员类型分为专任教师、专职科研、管理人员、辅导员、实验人员、工勤人员。 

2.学校聘任的外校人员在校兼职情况由人事处负责统计摸排与整治。
3.未经学校审批各学院、二级部处单位自主聘任的外校人员在校兼职情况由各学院、二级部处单位负责统计摸排与整治。

经办人：                                   负责人签字：                         填报日期：   


